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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宗旨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創科園公司」）致力維持誠信、開放、廉潔及問責的

最高標準。為貫徹這項承諾，「創科園公司」期望及鼓勵對懷疑不當行為及瀆職事項有嚴重關

注的員工及外部各方在不用擔心被懲處或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情況下作出舉報投訴。 

 

制定舉報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的目的是藉此增強「創科園公司」各方的公正意識，並

將其視為其中一項內部監控機制。本政策為員工及外部各方（以下簡稱：「舉報者」）提供舉報

投訴渠道及指引，以鼓勵舉報者在發現任何實際或潛在違反法律或監管要求、欺詐行為或任

何財務報告、報表和記錄的虛假陳述時提出舉報投訴。 

 

 
2. 涵蓋範圍 

 
本政策旨在協助舉報者向「創科園公司」披露其相信為不當、舞弊或違規行為的相關資料，而

並非用作處理任何個人糾紛、質疑「創科園公司」之財務或商業決定，亦不適用於舉報投訴任

何已在其他政策及程序涵蓋的僱傭相關事宜。 

 
 
3. 對舉報者的保護 

 
a) 善意舉報者將會受到公平對待。即使有關指控未能成立，「創科園公司」仍會致力保護舉

報者，以免其受到不公平解僱、傷害或不合理紀律處分。“善意”是指舉報者有合理依據相

信舉報投訴內容乃真實並基於誠實而作出舉報，而非為了個人利益或其他有惡意的動機。 
 

b) 「創科園公司」需確保舉報者能感到安心並不會受報復之憂慮的大前提下提出舉報投訴。

任何類型向舉報者作出的報復行為均會被視為不當行為。同時，對善意舉報者作出騷擾或

傷害亦會被視為不當行為，一經證實，可能會導致面臨紀律處分。 

 
 
4. 不當行為及瀆職事項 

 
a) 儘管本政策不能對構成不當、舞弊或違規行為作出並無遺漏的列表，本政策旨在涵蓋可能

對「創科園公司」造成重大影響之事項，包括但不限於下列各項： 
 
 刑事罪行或處事不公的情況 
 違反法例及法規 
 不當或不道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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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當行為及瀆職事項 (續) 

 
 涉及財務報表、內部監控、或其他「創科園公司」財務事宜的舞弊、不誠實或欺詐行

為 
 不當使用或挪用「創科園公司」資產、數據、記錄或資源 
 潛在的欺詐、貪污或回扣 
 招聘和遴選中的不當或不道德行為 
 不合理或未經批准的租金優惠待遇 
 不公平/不當接納租戶或創科培育計劃者 
 不公平/不當選聘供應商或服務供應者 
 危害員工或其他持份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 涉及專業、道德或其他範疇的舞弊或過失 
 違反「創科園公司」守則、政策、指引或內部監控措施 
 不當使用或洩露機密或商業敏感資料 
 蓄意隱瞞以上任何所述事項 

 
b) 本政策並不涵蓋個人申訴(例如：欺凌、騷擾、歧視、違反紀律等)。有關上述申訴應交由

人力資源及企業事務部處理。如果在調查過程中發現有關舉報投訴內容應屬於個人申訴事

項，屆時將援引在本小段中之程序並交由人力資源及企業事務部處理。 

 

 
5. 責任 

 

a) 本政策已獲董事會審批。同時，董事會亦已授權審計委員會全面負責本政策。 

 
b) 審計委員會全面負責本政策，包括負責監督及審查本政策的運作和成效及調查完成後所採

取的後續行動。至於管控和執行本政策的日常運作，審計委員會則委派企業合規副總監負

責。 

 
c) 「創科園公司」必須確保將收到的所有舉報投訴(包括於 8f 項中列出的匿名舉報)轉交給企

業合規副總監，其將與行政總裁或審計委員會主席(視乎情況)商討如何處理有關舉報投訴。 

 
d) 企業合規副總監會妥善記錄所有收到的舉報/投訴並將每年向審計委員會匯報。對於 9b 及

9c 項中列出的情況，企業合規副總監將先提請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候補主席或董事

會主席(視乎情況)給予指導意見後才採取任何後續行動，惟企業合規副總監仍須妥善記錄

此等舉報並遵從上述機制向審計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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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障及保密 

 
a) 「創科園公司」有責任確保舉報者不會因以保密方式舉報投訴上述任何事項而受到任何形

式的恐嚇或報復。在未徵得舉報者之同意下不會披露其身份。然而，「創科園公司」可能

基於法律責任或其他要求而必須披露舉報者的身份，例如調查導致法律程序展開。在此情

況下，「創科園公司」將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舉報者的權益不會受到損害。 

 
b) 為確保不妨礙調查工作的進行，舉報者對於已作出舉報投訴的事實、性質，以及所牽涉人

士的身份皆須予以保密。 

 
 

7. 失實指控 

 
進行舉報投訴時，舉報者應以謹慎態度以確保資料準確無誤。只要舉報者以真誠及合理之方

式行事，即使所提供的資料有誤，亦不會受到任何形式之處分。相反，若舉報者被證實刻意作

出失實或惡意的指控，其將有可能面臨紀律處分。 

 
 

8. 舉報程序 

 
a) 所有舉報投訴需以書面形式進行。舉報者可親身遞交/郵寄/電郵相關書面報告及補充資料

至「創科園公司」企業合規副總監，有關聯絡資料如下： 
 
企業合規副總監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香港科學園科技大道西 8 號 7 樓 710 室 
 
電郵地址 : comply@hsitp.org 
 

b) 如舉報投訴涉及「創科園公司」行政人員(例如：行政總裁，首席項目發展總監，CXO)或
企業合規副總監，舉報者可自行決定選擇直接向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行政總裁作出舉報投訴。 
 

職稱 電郵地址 
行政總裁 vincent.ma@hsitp.org 

審計委員會主席 williamwong@hsitp.org 
 

c) 另外，如舉報投訴涉及董事會成員(審計委員會主席除外)或審計委員會主席，舉報者可自

行決定選擇直接向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作出舉報投訴。有關處理舉報

投訴之詳情，請見附錄 I「舉報投訴處理矩陣(Complaint Handling Matrix)」。  

mailto:comply@hsitp.org
mailto:vincent.ma@hsitp.org
mailto:williamwong@hsit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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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舉報程序 (續) 

 
d) 為確保資料保密，舉報投訴函件應為密封並清楚註明「私人及機密－僅供收件人拆閱」。 

 
e) 「創科園公司」鼓勵舉報者於書面舉報投訴時詳細地列明違規者的不當行為(包括有關舉

報事件、行為、活動、姓名、發生日期、地點及其他有關資料)。 

 
f) 根據匿名舉報所涉及事件的嚴重性、可信度、能否進行跟進調查及對被舉報者是否公平等

因素，「創科園公司」將考量是否對匿名舉報採取進一步行動。 

 
 
9. 調查程序 

 
a) 在通過上述渠道接獲舉報投訴後，「創科園公司」(例如：企業合規副總監或行政總裁或審

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被舉報投訴之對象和處理舉報投訴之人員)會於 3 個工

作天內向舉報者發送確認收件函。 

 
b) 如舉報投訴涉及高度敏感事宜(例如：涉及高級管理層、行政人員或董事會成員欺詐或違

規行為)，企業合規副總監或行政總裁(視乎情況)將先提請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

(視乎情況)給予指導意見後才作任何後續行動。 

 
c) 企業合規副總監或行政總裁或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已被委派就每份

收到的舉報投訴進行初步評估，以衡量舉報投訴是否有所依據或包含於本政策涵蓋範圍內。

為了確定對舉報投訴需要進行調查或需採取進一步行動是否合理，有關考量因素包括(但

不限於)：舉報投訴的嚴重性、舉報者所披露資訊的可信度、核實資訊的可能性及有否可

能從其他來源獲得新證據等。有關初步評估在需要情況下將徵詢行政總裁或審計委員會主

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意見。處理舉報投訴的方式將有以下可能： 

 
 進行內部調查； 
 由「創科園公司」委託外部顧問機構進行調查(需事先徵得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

席同意，視乎情況)； 
 如舉報投訴涉及潛在刑事罪行，在徵得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同意

後，可轉介有關舉報投訴予有關的公共機關或監管/執法人員，而有關轉介可於沒有事

前知會或咨詢舉報者的情況下進行；及 
 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視乎情況)可按「創科園公司」的最佳利益而決定的相關後續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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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調查程序 (續) 

 
d) 當有關舉報投訴被衡量為有必要進行跟進調查(內部或外部)，需就下列事宜提請審計委員

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審批及訂定： 

 
 調查團隊的構成及組合； 
 負責領導調查的人員； 
 調查程序；及 
 調查範圍。 

 
e) 如果有個別人員在處理舉報投訴及於調查程序時存在(包括實質或在合理觀感下的)利益

衝突，他/她應避免參與整個調查過程。 

 
f) 舉報者可在合適的情況下經親身/郵寄/電郵查詢所舉報投訴的調查狀況/調查結果。而考慮

合適與否之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投訴性質、敏感度、嚴重性及所涉及被投訴者等。  

 
g) 行政總裁及審計委員會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均會就調查報告作出審視。如果調查結果

發現任何不當或不道德行為，行政總裁或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將向審

計委員會或董事會(視乎情況)建議恰當的紀律處分行動或整改措施。除此之外，根據本政

策就舉報投訴所進行之調查及其結果所引申的任何紀律處分行動或整改措施均需符合及

依據「創科園公司」就相關的人員或《員工行為守則》和/或員工操守及紀律處分程序或

《董事會及委員會成員行為守則》(視乎情況)來執行。 

 
h) 如果情況合適，舉報者將被書面告知有關之調查結果（以下簡稱：「調查結果書」）。由於

法律約束，「創科園公司」有可能無法向舉報者提供所採取行動的詳細情況或有關的調查

結果。 

 
 
10. 上訴程序 

 
如果舉報者認為本政策中註明的程序沒有被遵從，舉報者可在收到調查結果書後 15 個工作天

內向審計委員會主席或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提出上訴。在收到有關上訴後，行政總裁和審計

委員會主席或審計委員會主席和董事會主席或董事會候補主席和董事會主席(視乎情況)將相

議原先進行的調查是否處理恰當或是否需要就上訴進行進一步調查。如果需要進一步調查，

行政總裁和審計委員會主席或審計委員會主席和董事會主席或董事會候補主席和董事會主席

(視乎情況)將共同商議合適人選進行此項上訴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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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部聯繫 

 
a) 本政策不會影響舉報者向有關機關舉報刑事事件的權利和義務。 

 
b) 「創科園公司」可將舉報投訴提交予有關的公共機關或監管/執法人員，並不作另行通知

或與舉報者協商。一旦此舉報被提交予有關的公共機關或監管/執法人員，「創科園公司」

將無法就此舉報投訴採取進一步行動，包括告知舉報者有關舉報投訴已被提交予有關的公

共機關或監管/執法人員。 
 
 

12. 記錄存檔 

 
所有舉報及相關資料將根據《記錄管理政策和程序》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的保障資料原則妥善保存。 
 

 

 

 

 

 

 

 

 

 

 

 

 

 

 

 

 

 

 

 

 

 

註： 此中文舉報政策為英文版本譯本，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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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舉報投訴處理矩陣(Complaint Handling Matrix) 
 
一般原則： 
不論是實際被舉報投訴之對象或被認為是被舉報投訴之對象應避免參與整個處理舉報投訴流程。此外，舉報者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選擇直接向被舉報投訴對象之上級或董事會成員作出舉報投訴，詳見以下舉報投訴處理
矩陣。 
 
 

被舉報投訴之對象 
 

審計委員會主席 
董事會成員  

(審計委員會主席除外) 行政人員(CXO) 企業合規副總監 創科園公司員工 

流程 處理舉報投訴之人員或團體 

a)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a 章) 
向舉報者發送確認收件函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企業合規副總監 行政總裁 企業合規副總監 

b)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b 章) 
在作出任何後續行動前需要先提請給予指導意見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c)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c 章) 
確定對舉報投訴需要進行調查或需採取進一步行動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d)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d 章) 
審批及訂定調查細節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e)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g 章) 
審視調查報告 董事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行政總裁 及 

審計委員會 
行政總裁 及 
審計委員會 

f) 調查程序 (請參閱第 9g 章) 
決定執行紀律處分行動或整改措施 董事會 董事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g) 上訴程序 (請參閱第 10 章) 
接收舉報投訴上訴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h) 上訴程序 (請參閱第 10 章) 
• 商議原先進行的調查是否處理恰當;及是否需要就上訴進行

進一步調查 
• 共同決定負責進行進一步調查的合適人選 

董事會候補主席 
及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及 

董事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主席 
及 

董事會主席 

行政總裁 
及 

審計委員會主席 

行政總裁 
及 

審計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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